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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04 年 11 月發布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 號「合作社之社

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其係由解釋委員會制定。 

其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已針對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 號作些微之配套修正。包括對「可賣

回金融工具及清算所產生之義務」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正）

（2008 年 2 月發布）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2010 年 10 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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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 號「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由第 1 至 16 段及附錄組成。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 號隨附結論基礎。解釋之範圍及效力列示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前

言」之第 2 及 7 至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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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似工具似工具似工具 

參照參照參照參照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2010 年 10 月發布）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 號「公允價值衡量」 

�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揭露與表達」（2003 年修訂）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合作社及其他類似個體係由一群人為滿足共同經濟或社會需求所組成。國家法令

通常將合作社定義為藉由聯合事業經營（自助原則）致力於提升其社員經濟發展

之一種社會團體。合作社中社員之權益通常被稱為社員股份、單位或類似名稱，

以下則稱為『社員股份』。 

2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建立金融工具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之原則。尤其，該等原

則適用於允許持有人將金融工具賣回給發行人以獲得現金或另一金融工具之可賣

回工具之分類。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於適用該等原則時有困難。某些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成員要求協助了解，如何將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原則適用於

具某些特性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及該等特性會影響分類為負債或權益之情況。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3 本解釋適用於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範圍內之金融工具，包括發行給合作社社員

以表彰該社員對個體之所有權權益之金融工具。本解釋不適用於將以或可能以個

體本身權益工具交割之金融工具。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4 許多金融工具（包括社員股份）具有權益之特性，包括表決權及參與股利分配之

權利。某些金融工具提供持有人請求以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贖回之權利，惟可能

                                                 
1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於 2005 年 8 月修正為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表達」。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於 2008 年 2 月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規定若該等工具具有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

第 16A 及 16B 段或第 16C 及 16D 段之所有特性且符合其條件者，則該等工具分類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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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或受該金融工具是否將被贖回之限制。於判斷該金融工具應被分類為負債或

權益時，應如何評估該等贖回條款？ 

共識共識共識共識                                                       

5 金融工具（包括合作社之社員股份）不須因其持有人請求贖回之合約權利本身，

而將該金融工具分類為金融負債。反之，於判斷將金融工具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

益時，個體須考量該金融工具之所有條款及條件。該等條款及條件包括於分類日

有效之相關當地法律、規章及個體之治理章程，惟不包括對該等法律、規章或章

程預期未來之修正。 

6 社員股份若社員無請求贖回權將可能被分類為權益者，若符合第 7 及 8 段所描述

之任一條件，或具有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6A 及 16B 段或第 16C 及 16D 段之

所有特性且符合其條件，則屬權益。當社員作為顧客時所產生之活期存款（包括

往來帳戶、存款帳戶及類似合約），為個體之金融負債。 

7 若個體對社員股份具無條件拒絕贖回權時，該社員股份為權益。 

8 當地法律、規章及個體之治理章程可對社員股份之贖回加諸各種形式之禁止條

款，例如：無條件禁止或以流動性標準為基礎之禁止條款。若贖回受當地法律、

規章或個體之治理章程所無條件禁止，則社員股份為權益。惟僅於符合（或不符

合）某些條件（如流動性限制）時，始禁止贖回之當地法律、規章及個體之治理

章程之條款，並不導致社員股份成為權益。 

9 無條件禁止可能為完全禁止，即禁止所有贖回。無條件禁止亦可能為部分禁止，

即若贖回將導致社員股份數量或社員股份之投入資本金額低於某特定水準，則禁

止贖回社員股份。社員股份超過禁止贖回之部分為負債，除非該個體具第 7 段所

述之無條件拒絕贖回權，或該社員股份具有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6A 及 16B

段或第 16C 及 16D 段之所有特性且符合其條件。在某些情況下，受禁止贖回限制

之股數或投入資本金額可能時常變動，此種禁止贖回之變動將導致金融負債及權

益間之移轉。 

10 原始認列時，個體應以公允價值衡量其贖回金融負債。就具贖回特性之社員股份

而言，個體以不低於依其治理章程或適用法律之贖回條款下之最大應付金額，自

可能被要求支付之首日予以折現所得之金額，衡量贖回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見

釋例 3）。 

11 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35 段所規定，對權益工具持有人之分配，應直接認列

於權益。與分類為金融負債之金融工具相關之利息、股利及其他報酬為費用，無

論該等支付金額於法律上是否被稱為股利、利息或其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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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錄（係本共識整體之一部分）提供本共識應用之釋例。 

揭露揭露揭露揭露                                                                                                       

13 當禁止贖回變動導致金融負債及權益間之移轉時，個體應單獨揭露該移轉之金

額、時點及原因。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14 本解釋之生效日及過渡規定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2003 年修訂）相同，企業應

於 2005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本解釋。企業若於 2005 年 1 月 1 日

前開始之期間適用本解釋，應揭露該事實。本解釋應追溯適用。 

14A 企業應於 2009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第 6、9、A1 及 A12 段之修正

內容。企業若提前適用 2008 年 2 月發布之「可賣回金融工具及清算所產生之義務」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正），第 6、9、A1 及 A12 段

之修正內容亦應提前適用。 

15 2010 年 10 月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修正第 A8 及 A10 段。企業應於適用

於 2010 年 10 月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時，同時適用該等修正內容。 

16 2011 年 5 月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 號修正第 A8 段。企業應於適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 13 號時，同時適用該等修正內容。 

17 2012 年 5 月發布之「2009-2011 週期之年度改善」，修正第 11 段之規定。企業應於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

計變動及錯誤」之規定，追溯適用該修正內容。企業若提前適用「2009-2011 週期

之年度改善」（2012 年 5 月發布）中有關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修正內容，第 11

段之修正內容亦應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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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共識之應用釋例共識之應用釋例共識之應用釋例共識之應用釋例 

本附錄係本解釋整體之一部分。 

A1 本附錄包含七個應用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之共識之釋例。該等釋例並未涵括

所有情況，其他事實型態仍有可能。每個釋例均假設除該釋例所設定之事實外，

無其他使金融工具分類為金融負債之條件，及金融工具並不具有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6A 及 16B 段或第 16C 及 16D 段之所有特性，或符合其條件。 

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第第第第 7段段段段））））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1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A2 個體之章程敘明贖回完全係個體之裁量，且章程並未對該裁量提供進一步之說明

或限制。該個體過去從未拒絕贖回社員之股份，雖然其治理理事會有權拒絕贖回。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A3 該個體具無條件拒絕贖回權，故該社員股份為權益。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建立以

金融工具之條款為基礎之分類原則，並提及裁量性支付之歷史經驗或意圖並不會

啟動負債之分類。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AG26 段敘明： 

當特別股不可贖回時，則應以附於該等特別股之其他權利決定適當之分類。分類係基

於合約協議之實質及金融負債與權益工具之定義予以評估。當對特別股持有人（不論

為累積或非累積特別股）之分配取決於發行人之裁量時，該特別股屬權益工具。將特

別股分類為權益工具或金融負債，不受下列因素影響： 

(a) 分配之歷史紀錄； 

(b) 未來分配之意圖； 

(c) 若未進行分配，對發行人之普通股價格可能之負面影響（因若未支付股利予特別股，

將限制普通股股利之支付）； 

(d) 發行人各種準備之金額； 

(e) 發行人對某一期間損益之預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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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發行人有能力（或沒有能力）影響當期損益之金額。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2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A4 個體之章程敘明贖回完全係個體之裁量，惟章程進一步敘明，除個體在不違反當

地有關流動性或準備之法令下無法進行支付者外，將自動核准贖回之要求。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A5 該個體不具無條件拒絕贖回權，故該社員股份為金融負債。上述限制係以個體清

償其負債之能力為基礎。該等限制僅於不符合流動性或準備規定且直到符合前述

規定前，始限制贖回。因此，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所建立之原則，該等限制

並未能使該金融工具分類為權益。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AG25 段敘明： 

特別股之發行可能附有各種權利。於決定特別股究為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時，發行人

應評估附於該特別股之特定權利以判斷其是否展現金融負債之基本特性。例如，將於

特定日或依持有人之選擇而贖回之特別股包含金融負債，因發行人具有移轉金融資產

予特別股持有人之義務。當合約規定其贖回而發行人潛在無法執行贖回特別股之義務

時，不論其理由為缺乏資金、法令限制、利益或準備不足，均不能否定此一義務。 （用

斜體強調部分係附加） 

禁止贖回禁止贖回禁止贖回禁止贖回（（（（第第第第 8及及及及 9段段段段））））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3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A6 合作社過去於不同日期發行不同金額之股份予其社員之情形如下： 

(a) 20X1 年 1 月 1 日以每股 CU10 發行 100,000 股（CU1,000,000）； 

(b) 20X2 年 1 月 1 日以每股 CU20 發行 100,000 股（增加 CU2,000,000，故總發

行金額為 CU3,000,000） 

股份係為被要求即依發行價格贖回。 

A7 該個體之章程敘明累積贖回不得超過其曾經流通在外社員股份最高數量之 20%。

該個體於 20X2 年 12 月 31 日流通在外股份為 200,000 股，此為社員股份曾經流通

在外之最高數量，且過去並未贖回任何股份。20X3 年 1 月 1 日該個體修正其治理

章程，提高累積贖回限額為曾經流通在外社員股份最高數量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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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治理章程修正前 

A8 社員股份超過禁止贖回之部分為金融負債，於原始認列時，合作社應以公允價值

衡量此金融負債。因此等股份為被要求即贖回，故該合作社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13 號第 47 段規定衡量此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該段敘明：「具要求即付特性

之金融負債（例如活期存款），其公允價值不低於被要求須支付之金額….」因此，

該合作社應依贖回條款下被要求即應付之最大金額分類金融負債。 

A9 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依據贖回條款計算之最大應付金額為 20,000 股，每股 CU10，

故個體將 CU200,000 分類為金融負債，CU800,000 分類為權益。惟於 20X2 年 1

月 1 日，由於以每股 CU20 發行新股份，依贖回條款計算之最大應付金額增加為

40,000 股，每股 CU20。以每股 CU20 發行新股將產生新負債，於原始認列時以公

允價值衡量。此等股份發行之負債為總發行股份（200,000 股）之 20%，以每股

CU20 衡量，計 CU800,000，故須認列額外負債 CU600,000。本釋例中，並未認列

任何損益。因此，該個體目前將 CU800,000 分類為金融負債，CU2,200,000 分類

為權益。本釋例假設此等金額於 20X1 年 1 月 1 日至 20X2 年 12 月 31 日間並未改

變。 

治理章程修正後 

A10 治理章程修正後，該合作社現在可被要求贖回之最大股數為其流通在外股份之

25%，即 50,000 股，每股 CU20。因此，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第第 5.4.3 段

規定，該合作社於 20X3 年 1 月 1 日將依贖回條款計算被要求即應付之最大金額

CU1,000,000 分類為金融負債。該個體因此於 20X3 年 1 月 1 日由權益移轉

CU200,000 至金融負債，權益之餘額為 CU2,000,000。本釋例中，個體並未對該移

轉認列損益。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4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A11 管理合作社營運之當地法律或個體之治理章程規定，若贖回社員股份將使來自社

員股份之投入資本低於其來自社員股份之投入資本之最高金額之 75%，則禁止個

體贖回社員股份。某特定合作社之前述最高金額為 CU1,000,000，於報導期間結束

日投入資本餘額為 CU900,000。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A12 在此情況下，CU750,000 將分類為權益，CU150,000 將分類為金融負債。除已引

用之段落外，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8(b)段之部分內容中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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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金融工具若賦予持有人有權將該工具賣回給發行人以取得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可

賣回金融工具」），除依第16A 及16B 段或第16C 及16D 段分類為權益工具者外，此工

具為金融負債。即使該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之金額係依某一指數或其他具有潛在增減變

動之項目決定，該金融工具仍為金融負債。持有人擁有將金融工具賣回予發行人以取得

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之選擇權，除該等工具依第16A 及16B 段或第16C 及16D 段分類為

權益工具者外，即表示該可賣回工具符合金融負債之定義。 

A13  本釋例所述之禁止贖回不同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9 及 AG25 段所述之限制。

該等限制係對企業支付到期金融負債金額之能力之限制，即其僅於符合特定條件

時，始禁止金融負債之支付。反之，本釋例描述無條件禁止贖回超過某特定金額，

而不論該個體贖回社員股份之能力（例如，給定之現金資源、利潤或可分配之準

備）。實際上，該禁止贖回係防止個體發生任何贖回超過投入資本之特定金額之

金融負債，因此，受禁止贖回限制之該部分股份並非金融負債。雖每位社員之股

份可能得個別贖回，但除因個體清算外，流通在外總股份之某一部份於任何情況

下均不得贖回。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5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A14 本釋例之事實與釋例 4 所述者相同。此外，於報導期間結束日，除非個體持有之

現金及短期投資大於某特定金額，否則當地管轄機關訂定之流動性要求禁止個體

贖回任何社員股份。此流動性要求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影響為該個體不得支付超

過 CU50,000 贖回其社員股份。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A15 同釋例 4，個體將 CU750,000 分類為權益，CU150,000 分類為金融負債。此係因

分類為負債之金額係基於個體之無條件拒絕贖回權，而非以僅於不符合流動性或

其他條件且直到符合前述條件前，始禁止贖回之有條件限制為基礎。本情況適用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9 及 AG25 段之規定。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6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A16 個體之治理章程規定禁止贖回其社員股份，但來自最近三年內對新社員或現有社

員增加發行社員股份所收價款範圍內者除外。自發行社員股份所收取之價款，須

用於贖回社員要求贖回之股份。最近三年內，自發行社員股份所收取之價款為

CU12,000，且未贖回任何社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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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A17 該個體將 CU12,000 之社員股份分類為金融負債。與釋例 4 所述之結論一致，受無

條件禁止贖回限制之社員股份非屬金融負債。此無條件禁止適用在相當於最近三

年之前發行股份所收價款之金額，因此，此金額分類為權益。惟自最近三年內發

行之任何股份所收價款之金額，並未受無條件禁止贖回，因此，自最近三年發行

社員股份所收取之價款產生金融負債，直到該價款不再可供贖回社員股份為止。

因此，該個體之金融負債等於最近三年發行股份所收價款扣除該期間內任何贖回

之金額。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7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 

A18 個體為合作銀行。管理合作銀行營運之當地法令規定，合作銀行之流通在外負債

（法令所定義之用語包括社員股份帳戶）總額之至少 50%，應屬社員投入資本之

形式。此法令之影響為，若合作銀行之所有流通在外負債均為社員股份之形式，

則其可贖回全部社員股份。於 20X1 年 12 月 31 日，該個體之流通在外負債總額為

CU200,000，其中 CU125,000 代表社員股份帳戶。該社員股份帳戶之條款允許持

有人要求即贖回該股份，且該個體之章程對贖回無任何限制。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A19 於本釋例中，社員股份應分類為金融負債。該禁止贖回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9 及 AG25 段所描述之限制類似。該限制係有條件地限制個體支付金融負債到期

金額之能力，即僅於符合特定條件時，該限制始禁止負債之支付。更明確地說，

若該個體償還所有其他負債（CU75,000），則其可能被要求贖回其社員股份之全

部金額（CU125,000）。因此，該禁止贖回並未防止該個體發生贖回超過社員股份

之特定數量或投入資本之特定金額之金融負債。 

其允許個體僅於符合某條件（即償還其他負債）前可遞延贖回。本釋例中之社員

股份未受無條件禁止贖回之限制，因此分類為金融負債。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號號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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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號號號號 

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工具 

所發布之隨附文件所發布之隨附文件所發布之隨附文件所發布之隨附文件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 號之內容（不含隨附文件）已包含於本版之 A 部分。本解釋發布時

之生效日為 2004 年 9 月 1 日，最新修正內容之生效日為 2013 年 1 月 1 日。本部分包括下

列隨附文件： 

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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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財務報導解釋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合作社之社員股份及類似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 

本結論基礎附於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號，但非屬其一部分。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BC1 本結論基礎彙整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IFRIC）於達成共識過程中所作之考

量。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IFRIC）之個別委員對某些因素重視程度高於其他

因素。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BC2 由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成立之常務解釋委員會於 2001年 9月發布解釋公告草案

第 D-34 號「金融工具－持有人可贖回之工具或權利」。該解釋草案敘明：「可賣

回工具之發行人應將該工具全數分類為負債」。 

BC3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 2001 年取代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開始運作。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之原始議程包括一項針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之金融工具準則做有

限度修正之計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決定納入解釋公告草案第 D-34 號所獲之共

識，作為該等修正之一部分。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 2002 年 6 月發布國際會計準

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揭露與表達」之修正草案，其納入解釋公告草案第 D-34

號所提出之共識。 

BC4 合作銀行之代表於其對草案之回應及參與 2003 年 3 月舉行之公開圓桌討論會時，

提出將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適用至社員股份之相關問題。後續，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理事及幕僚與歐洲合作銀行協會代表間舉行一系列之會議。於考量銀行團體

所提出之問題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之結論為，不應修改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

之原則，惟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應考量將該等原則適用於合作社個體之相關

問題。 

BC5 於考量將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適用至合作社個體時，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瞭

解多種個體以合作社方式運作，且此等個體有各種資本結構。國際財務報導解釋

委員會決定其建議之解釋應規範存在於許多合作社之特性。惟國際財務報導解釋

委員會指出，此解釋中之結論及釋例並未侷限於歐洲合作銀行社員股份之特定特

性。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0 號正體中文版（2012 年版） 

 
B3 

共識基礎共識基礎共識基礎共識基礎                                                     

BC6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5 段敘明： 

金融工具之發行人於原始認列時，應依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金融資產及權益

工具之定義，將該工具或其組成部分分類為金融負債、金融資產或權益工具。[用斜體

強調部分係附加] 

BC7 於許多轄區，當地法律或規章敘明社員股份為個體之權益。惟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7 段敘明： 

除第 16A 及 16B 段或第 16C 及 16D 段所述情況外，區分金融負債與權益工具之關鍵

特性在於該金融工具之一方（發行人）存在交付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予另一方（持有

人），或按潛在不利於發行人之條件與持有人交換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合約義務。

權益工具持有人雖可能具有按持分比例之份額收取股利或其他權益分配之權利，惟因

發行人不能被要求交付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予另一方，故發行人並不具有進行分配之

合約義務。[用斜體強調部分係附加] 

BC8 本附錄釋例所引用之段落及上段所引用之段落均顯示，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

合約協議之條款決定金融工具應被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若一項工具之條款產

生移轉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之無條件義務，則可能限制個體到期進行移轉之能力

之情況，不會改變其分類為金融負債。若一項工具之條款使個體有無條件避免交

付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之權利，則該工具應分類為權益。即使其他因素可能使個

體繼續分配股利或進行其他支付，亦是如此。鑒於該等原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

委員會決定集中焦點於當社員要求贖回其股份時，個體具無條件避免對其進行支

付之權利之情況。 

BC9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辨識兩種合作社個體具無條件避免移轉現金或另一金融

資產之權利之情況。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瞭解可能有其他情況亦可能產生有

關社員股份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問題，惟其亦瞭解此兩種情況常出現於與

社員股份相關之合約及其他條件，且對此兩種情況之解釋將消除許多於實務上可

能產生之問題。 

BC10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提及，個體應依分類日當天有效之當地法律、規章及

其治理章程評估其是否具無條件避免移轉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之權利。此係因於

分類日當天有效之當地法律、規章及其治理章程與該工具之文件所包含之條款，

共同構成分類日當天該工具之條款及條件。因此，個體不考慮當地法律、規章及

其治理章程之預期未來之修正。 

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無條件拒絕贖回權（（（（第第第第 7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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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1 個體可能對社員股份具無條件拒絕贖回權。若存在此權利，則個體無移轉現金或

另一金融資產之義務（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辨識該義務為金融負債之關鍵特性）。 

BC12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量於決定個體拒絕要求之權利事實上是否為無條件

時，是否應考量該個體進行贖回之歷史。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注意到進行贖

回之歷史可能產生未來所有要求均會被接受之合理預期。惟許多權益工具之持有

人合理預期個體將繼續進行過去慣例之支付行為。例如，個體可能十年來均支付

特別股股利，若未進行該等支付將使個體承受重大經濟成本，包括損害其普通股

價值。然而，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AG26 段（第 A3 段所引用）所述，持有

人對股利之預期並不使特別股被分類為金融負債。 

禁止贖回禁止贖回禁止贖回禁止贖回（（（（第第第第 8及及及及 9段段段段）））） 

BC13 個體若贖回其社員股份將導致社員股份數量或社員股份之投入資本金額低於某特

定水準，則法律或其治理章程可能禁止其贖回社員股份。雖每一個別股份可能為

可賣回，惟流通在外總股份之某一部分則否。 

BC14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作出結論，對個體贖回其社員股份之能力之限制條件，

須依序評估。如本共識第 8 段所述之無條件禁止，係防止個體產生贖回所有或部

份社員股份之負債，而不論其是否有能力履行該金融負債。此與僅於符合某特定

條件（例如，流動性限制）時始禁止支付之有條件禁止形成對照。無條件禁止防

止一項負債成立，而有條件禁止可能僅遞延支付一項已發生之負債。依此分析，

當發行一項受限於無條件禁止之工具，或當立法通過此禁止或個體之治理章程增

訂此禁止條款時，無條件禁止將影響該工具之分類。反之，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19 及 AG25 段所述之有條件限制，將不會導致權益分類。 

BC15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討論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之規定是否可適用於受限於部

分禁止贖回之社員股份整體之分類。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與「金融工具」、「金

融負債」及「權益工具」有關，惟並未涉及工具之群組或組合。有鑒於此，國際

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量其是否可將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之規定適用至受限於部

分禁止贖回之社員股份之分類。對於禁止贖回部分社員股份（例如，個體流通在

外 1,000,000 股中之 500,000 股）應如何適用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並不明確。 

BC16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表示，使用個別工具法分類社員股份群組可能導致國際

會計準則第 32 號中之「合約實質」原則之誤用。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表示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23 段規定，已簽訂購買其本身權益工具協議之個體應將

贖回金額之現值（例如，遠期再買回價格、選擇權行使價格或其他贖回金額之現

值）認列為金融負債，即使該等受限於再買回協議之股份並無法個別辨識。因此，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決定，就分類之目的而言，某些情況下，國際會計準則

第 32 號不要求使用個別工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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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7 在許多情況下，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規定，著眼於個別工具或由某特定合約

所管理之所有工具，將獲得相同之金融負債或權益之分類。因此，若個體禁止贖

回其任何社員股份，則該股份為不可賣回而應屬權益。另一方面，若無禁止贖回

或無其他適用條件，則社員股份為可賣回且應屬金融負債。惟於部分禁止贖回之

情況下，由相同章程管理之社員股份，其分類將視此分類係以個別社員股份或整

體社員股份群組為基礎而異。例如，考慮某個體有部分禁止條款，該條款禁止個

體贖回曾經流通在外最高數量社員股份之 99%。以個別股份為基礎之分類考量每

一股份為潛在可賣回，故應屬金融負債，此與以全部社員股份為基礎之分類不同。

雖每位社員之股份為可能得個別贖回，但除因個體清算外，曾經流通在外股份最

高數量之 99%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贖回，故應屬權益。 

原始認列之衡量原始認列之衡量原始認列之衡量原始認列之衡量（（（（第第第第 10段段段段）））） 

BC18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表示，原始認列被要求即贖回之社員股份之贖回金融負債

時，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第 49 段1之規定以公允價

值衡量。第 49 段敘明：「具要求即付特性之金融負債（例如活期存款），其公允價

值不低於被要求須支付之金額（自該金額可被要求支付之首日起折現）」。因此，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決定，被要求即贖回之社員股份之贖回金融負債，其公允

價值為依其治理章程或適用法律之贖回條款下之最大應付金額。國際財務報導解釋

委員會亦考量受禁止贖回限制之社員股份數量或投入資本金額可能改變之情況。國

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作出結論，禁止贖回程度之變動應導致金融負債及權益間之

移轉。 

後續衡量後續衡量後續衡量後續衡量 

BC19 部分回應者要求對社員股份贖回負債之後續衡量之額外指引。國際財務報導解釋

委員會表示本解釋之焦點為釐清金融工具之分類而非其後續衡量。此外，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已於其議程中列入一計畫，以規範可按金融工具發行個體剩餘權益

之公允價值，依股份比例贖回之金融工具（包括社員股份）之會計處理。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將於此計畫中考慮特定之衡量議題。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獲

悉，合作社個體之大部分社員股份非可按合作社個體剩餘權益之公允價值，依股

份比例贖回，因而排除該等較複雜之衡量議題。鑒於上述觀點，國際財務報導解

釋委員會決定於本解釋中，不提供對衡量之額外指引。 

表達表達表達表達 

                                                 
1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09 年 11 月及 2010 年 10 月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部分規

定，並將該等規定移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第 49 段移

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第 5.4.3 段。第 BC18 段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 號發布時係屬攸關之

事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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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0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表示，社員股份非屬權益之個體，可採用國際會計準則

第 32 號釋例第 IE32 及 IE33 段之表達格式。 

考量之替代處理考量之替代處理考量之替代處理考量之替代處理 

BC21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慮之建議： 

(a) 社員股份應分類為權益直至社員要求贖回為止，之後，該社員股份則分類為

金融負債，且此處理將與當地法律一致。某些回應者相信此為較直接之分類

方法。 

(b) 社員股份之分類應納入社員將要求贖回之機率。建議此觀點者認為，對於某

些形態之合作社，經驗顯示此機率低，通常介於 1%至 5%。他們認為依 1%

之行為而將 100%之社員股份分類為負債，毫無根據。 

BC22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並未接受該等觀點。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一項工具

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係以「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金融資產及權益工具

之定義」為基礎。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結論基礎第 BC7 段，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認為： 

雖然此等金融工具之法律形式通常包含此類工具持有人有權利取得企業資產之剩餘權

益，惟其包含持有人擁有將金融工具賣回予企業以取得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之選擇

權，即表示該工具符合金融負債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時，無須考量何時可行使該

權利、行使該權利時如何決定應收或應付金額，及該可賣回工具是否有固定到期日。 

BC23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亦觀察到，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某位理事會成員之反對

意見中所主張之方式，類似第 BC21 段(a)之方式。由於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並未

採用該方式，若其於此處採用該方式，則將需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 

過渡規定及生效日過渡規定及生效日過渡規定及生效日過渡規定及生效日（（（（第第第第 14段段段段）））） 

BC24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考量其解釋是否應與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之過渡規定及

生效日相同，或是否應適用較晚之生效日並於兩日期之間就社員股份豁免國際會

計準則第 32 號之規定。某些合作社可能希望修正其治理章程以維持依據國家會計

規定將社員股份分類為權益之現行實務。此類修正通常需要召開全體社員會議，

且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生效日前可能無法舉辦此會議。 

BC25 於考量許多替代處理後，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決定反對所有對國際會計準則

第 32 號中之過渡規定及生效日之豁免。於達成此結論之過程中，國際財務報導解

釋委員會表示，其被要求提供合作社個體首次採用（即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國

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應用指引。此外，絕大多數對此解釋草案之回應者不反對

2005 年 1 月 1 日為生效日之提議。最後，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認為，因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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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者不需提前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故於社員股份條款修正日前將此等股

份分類為金融負債，將僅影響 2005 年之財務報表。因此，預計本解釋對首次採用

者之影響有限。再者，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表示，主管機關熟悉所牽涉之會

計議題。合作社個體可能需將社員股份表達為負債直到修正治理章程為止。國際

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瞭解，此類修正（若被採用）可能於 2005 年中就緒。因此，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決定，本解釋之生效日為 2005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

度期間。 


